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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 101年第 2次會議紀錄 

時間：101年 07月 17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 

地點：本會 3樓會議室  

主席：林召集人金平                       記錄：林綉桃 

出席人員： 

監察小組委員：莊國瑞、陳東山、陳義籐、吳明澤 

列席人員：姜副總幹事榮慶、許組長慈倫、林組員綉桃、黃辦事員千芳 

一、 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選委會同仁大家好，自 100年 4月至今 101年 4月止

計辦理 20次（100年-13次、101-7次）里長補選，感謝委員們辛

勞協助，8月 4日尚有大內區二溪里里長補選，還請責任區陳義藤、

陳東山兩位委員多幫助。 

        99年本市第 1屆里長候選人計有 5位，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 99條之罪，經法院判決確定，依規定須裁處其推薦之政黨， 

     今天會議最主要是研討科處罰緩額度。 

二、 工作報告： 

  （一） 101年至 4月止計辦理北區興北里、安南區頂安里、南區 

           興農里、玉井區望明里、仁德區新田里、北區和順里、 

           佳里區禮化里之第 1屆里長補選，感謝監察小組委員協助 

           監察業務順利完成。 

   （二）自 100 年 4 月起至 101 年 4 月止辦理第 1 屆里長補選 

           情形如下： 

區 里 別 
候選人

姓 名 

推薦之

政 黨 
事 由 

備 註 

（辦理補選日期） 

安南區鳳凰里 吳湧輝 無黨籍 死亡 100年4月16日 

中西區郡西里 陳榮太 無黨籍 死亡 100年4月30日 

安定區蘇林里 謝福水 無黨籍 
違反公職選罷法 
第 99條第 1項、 
第120條第1項第3款 

100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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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區大坑里 王錦泰 無黨籍 
違反公職選罷法 
第 99條第 1項、 
第120條第1項第3款 

100年7月2日 

柳營區太康里 王洪城 無黨籍 
違反公職選罷法 
第 99條第 1項、 
第120條第1項第3款 

100年7月2日 

安定區大同里 吳朝水 無黨籍 死亡 100年7月2日 

新市區潭頂里 周賜耀 無黨籍 
違反公職選罷法 
第 99條第 1項、 
第120條第1項第3款 

100年7月30日 

北區文成里 王清鈺 無黨籍 
違反公職選罷法 
第 99條第 1項 100年7月30日 

關廟區新埔里 張久義 無黨籍 
違反公職選罷法 
第 99條第 1項、 
第120條第1項第3款 

100年7月30日 

下營區後街里 沈丁財 無黨籍 
違反公職選罷法 
第 99條第 1項、 
第120條第1項第3款 

100年8月20日 

東山區三榮里 白進德 無黨籍 
違反公職選罷法 
第 99條第 1項、 
第120條第1項第3款 

100年9月24日 

麻豆區小埤里 劉信成 無黨籍 死亡 100年9月24日 

北區大仁里 閻文正 
中國國
民 黨 

違反公職選罷法 
第 99條第 1項 100年12月17日 

北區興北里 洪進生 
中國國
民 黨 

違反公職選罷法 
第 99條第 1項 101年2月4日 

安南區頂安里 周寶平 無黨籍 
違反公職選罷法 
第 99條第 1項 101年2月4日 

南區興農里 蔡炎樹 
民主進
步 黨 生病解除職務 101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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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井區望明里 温金城 
中國國
民 黨 

貪汙解除職務 101年3月24日 

仁德區新田里 邱  掬 無黨籍 
違反公職選罷法 
第 99條第 1項、 
第120條第1項第3款 

101年3月24日 

北區和順里 王三保 中國國
民 黨 

違反公職選罷法 
第 99條第 1項 101年4月14日 

佳里區禮化里 曾健助 無黨籍 死亡 101年4月28日 

 

（三）本市第 1 屆大內區二溪里里長因賄選案判決當選無效確定，經 

      臺南市政府解除其職務，該里長所遺任期超過 2 年，依法須辦理 

       補選，本會已於 101 年 6 月 29 日發布補選公告，訂於 101 年 

      8月 4日（星期六）舉行投票。 

 

三、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99 年本市第 1 屆里長選舉北區大仁里閻文正、北區興北 

     里洪進生、北區和順里王三保、後壁區長安里林分油、玉井 

     區望明里楊來福等 5位候選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 99條之罪，經法院判決確定，依同法第 112條規定裁處 

     其推薦之政黨，請研議科處罰鍰額度。 

決議：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 

      罰事件裁罰基準」裁罰中國國民黨新臺幣 340萬元（每案 

      件 85萬元 4案件）、民主進步黨 1案 85萬元。 

 

四、 臨時動議： 

陳委員東山： 

（一） 依規定選舉投票時，身心障礙無法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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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者，得依其請求，由家屬 1人在場，依據本人意思，

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其無家屬在場者，亦得依其請求，

由投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各 1人，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

助或代為圈投。 

（二） 最近幾次里長補選，發現投票時只要有選舉人乘座輪椅

由他人陪同進入投票所，投票所內工作人員不僅未對陪

同人員作身分確認（是否為其家屬），甚而將乘座輪椅

選舉人之選票直接交由陪同人員代為圈投，較偏遠山區

更為嚴重，前述情況當場雖曾以監察小組委員身份向投

票所工作人員提出糾正，但工作人員稱歷次選舉均如此

作法，在場候選人推薦監察員也無異議，由此可見此錯

誤觀念由來已久，因里長選舉票數不多，當選、落選可

能僅 1票之差，工作人員對選舉人投票行為作法正確觀念

不落實，恐引起糾紛或訴訟，希望選委會能注意此問題。 

姜副總幹事： 

（一） 有關此問題會請業務組（本會第一組）於投票所工作人員

講習時，將此問題列入重點教材並特別加強再作說明。 

（二） 請業務組於選舉投票日前將此事件再以函文請區公所

於投票所工作人員講習時特別加強說明正確作法。 

（三） 近日本人會和業務組組長，對將於 101年 8月 4日投票

的大內區二溪里里長補選，前往區公所拜訪區長，針對

投票有關規定，希望於工作人員講習時確實落實，避免

再有類似上開事件發生。 

 

五、散會：12時 05分。 


